
國立東華大學補助/委辦計畫人員契約書
國立東華大學(以下簡稱甲方)因執行(補助/委辦計畫單位)：(計畫名稱) 【(校內計畫編號)】需要，僱用(名字)先生/小姐(以下簡稱乙方)，雙方約定工作協議如下：
一、契約期間：甲方自(聘任期間)止，僱用乙方為計畫人員。
[bookmark: _Hlk199947069]二、工作項目及地點：乙方接受甲方之計畫主持人指導監督，於甲方指定之__________為工作地點，從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經計畫主持人指派出差者，得依相關規定請領差旅費。
甲方如指示之工作地點有逾越本契約約定之範圍時，須另徵得乙方同意。
三、身份及工資：
    □專任人員           □以月計薪，月薪新臺幣(下同)＿＿＿元整；
    □兼任人員-勞務型    □完成交辦工作項目，薪資每月上限＿＿＿元整；
[bookmark: _GoBack]    □臨時工             □以時計薪，時薪＿＿＿元整；
    □共同主持人保勞保者 □以月計薪，月薪＿＿＿元整。
    註：上述專任人員係指專任助理、博士後研究等計畫專職人員。
四、工資發放：雙方同意每月工資發放日為次月15日(*)前，如發放日遇例假日、休假日、休息日，則順延一個工作日發放。發放方式依甲方規定方式辦理。甲方如因重大困難致無法依約發放工資時，應事先徵得乙方書面同意後，始得變更工資給付日期。(*：非統一審查薪資之計畫，請另行約定發放日)
五、保險與勞退金：
(一)甲方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或相關法規，為乙方辦理保險。
(二)甲方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規定，為乙方提繳勞保退休金，乙方得在其每月工資6%範圍內，自願提繳比例至退休金專戶。(本項非本國籍人員不適用) 
(三)乙方於計畫執行期滿或中途離職，應於期滿前或離職前一星期辦理勞健保及勞退金退保事宜。
六、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：甲方應依勞動基準法、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、勞工保險條例、就業保險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七、建立友善工作環境：甲乙方應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、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騷擾防治法及相關法規。
八、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：
(一)乙方若為專任人員應於起聘日(含)前完成到職程序，於離職(含更換補助單位及主持人)時，辦理離職程序。未依規定辦理者視同未完成到、離職。
(二)甲乙雙方僱用受僱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，本契約未規定事項，得依勞動基準法、甲方工作規則、人事規章、政府及本校相關法規辦理。
九、契約終止：
(一)甲方因計畫執行因素或依勞基法第11條辦理提前終止契約，應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規定辦理終止勞動契約預告。
(二)乙方對於甲方指定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，甲方得終止契約，並依勞動基準法規定通知乙方。
(三)乙方欲終止契約時，應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，事先告知甲方計畫主持人，並辦妥一切離職交接手續後，始得離職。甲方終止契約依法應給付資遣費時，依據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十、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之著作權及專利權歸屬，依著作權法及專利法規定辦理。
十一、乙方就職務上所持有或知悉之一切文件、資訊或其他業務上機密，不論屬於甲方或第三人所有，乙方均 應善盡保密之義務，不得於職務目的範圍外使用或洩漏於他人。如有違反，乙方應負刑事及民事賠償責任。
十二、乙方同意甲方為資訊管理及各項相關業務目的範圍內，得就乙方之個人資料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並得為對外合作之聯繫或業務往來需求提供予第三人。乙方並同意甲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保護乙方之個人資料。
十三、因本契約所生之法律糾紛，雙方同意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十四、本契約一式2份，分由甲方計畫主持人及乙方收執，以資信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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